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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安居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2024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 区文化广电旅游局职能简介
1.拟订文化、文物和博物馆、广播电视、旅游相关的政策措施和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负责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

2.组织推动全区文化、文物和博物馆、广播电视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拟订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推进文化、文物和博物馆、广播电视和旅游体制机制改革, 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3.管理全区重大文化、文物和博物馆、广播电视和旅游活动，指导全区重点文化、文物和博物馆、广播电视和旅游设施建设，组织全区文化旅游整体形象推广，拟定旅游市场开发战略并组织实施，推进全域旅游。

4.指导管理文艺事业，推动艺术创作生产，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艺作品，推动各门类艺术、各艺术品种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巴蜀文化传承发展。

5.负责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推进全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旅游公共服务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6.推进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科技创新发展，推进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行业信息化、标准化建设。

7.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普及、弘扬和振兴。

8.组织实施文化文物广播电视和旅游资源普查、挖掘、保护与利用工作，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

9.指导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市场发展，对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市场经营进行行业监管，推进文化旅游、广播电视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依法规范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市场。指导和监督社会文物管理工作。

10.统筹全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组织查处全区性、跨区域文化、文物、广播电视、旅游等市场的违法行为，督查督办大案要案，维护市场秩序。

11.负责管理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对外交流合作与宣传推广工作，代表安居区签订对外文化、旅游合作协定，组织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对外及对港澳台交流活动，推动安居区文化旅游品牌建设。

12.监督管理、审核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的内容及质量。指导、监督广播电视广告播放。指导、监督实施行业技术标准。负责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监测和安全播出的监督管理。负责对各类广播电视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会同有关部门对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进行管理。负责推进广播电视与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融合发展，推进广电网与电信网、互联网三网融合。

13.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生态环境保护、审批服务便民化、市场监管、依法治理等工作。

14.完成区委和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区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重点工作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深入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是加快安居区现代化建设转型的突破之年。我们将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部署要求，锚定“打造西部休闲旅游必选地”“建设养心文旅名城样板地”的目标，以争创省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省级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区为牵引，以做强旅游产业、繁荣文化事业、放大宣传效应为抓手，实施重点文旅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不断扩大“湖光山色安逸安居”文旅品牌影响力，为筑“三城”兴“三都”加速升腾“成渝之星”，建设成渝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新标杆和“锂电之都”引领区贡献新时代文旅力量。

1.聚焦项目驱动，夯实产业基础发展支撑

优化完善《遂宁市安居区全域旅游规划》和国土空间片区旅游专章，加快推进省级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科学储备好一批项目，积极争取省级文旅融合示范项目、文物保护项目支持，围绕国债、专项债、一般债投向，包装储备一批高质量文旅项目。全力推进好一批项目，实施凤凰文化中心消防改造提升项目，加快推进七彩明珠AAAA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程、基层公共文化阵地提档升级3个区级重点文旅项目建设，统筹推进凤凰体育公园、“中央商城”文旅商业街等3个市级重点文旅项目。培育好一批乡村新业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鼓励各镇（街道）用好用活乡村“衔接资金”等涉农资金，结合精品村和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因地制宜开发乡村传统院落、闲置学校资源，推动乡村“文旅大院”试点建设，培育集文博展览、图书阅览、餐饮民宿、休闲娱乐、农事体验等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打造小清新、微度假的乡村文旅产品。

2.聚焦文化供给，增强公共服务满意指数

持续写好省级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县“后半篇文章”，创新镇（街道）宣统委员每半年文化述职机制，开展“晒投入、晒阵地、晒活动、晒队伍、晒品牌、晒效能”文化“六晒”活动，压紧压实文化工作主体责任。创优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加快推进七彩明珠景区“诗侣草堂”城市书房和拦江、中兴、聚贤“文旅驿站”等新型文化空间建成投用，完成石洞、保石、会龙等13个综合文化站省级评估定级对标补短，高标准完成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省级评估定级工作。全面完成区应急广播体系和智慧广电示范区建设，推进玉丰、三家、横山镇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网点提档升级，成功创建省级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县。支持各镇（街道）大力开展传统文化艺术普及，发展培育秧歌、莲宵、锣鼓、龙狮、车灯等传统音乐舞蹈队伍，利用传统节日和旅游旺季组织开展极具“巴蜀韵、安居味”的特色巡演。

3.聚焦业态提升，激发景区扩容提质潜能

深化与四川旅投集团、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四川旅游学校等单位院地、地企合作，推动海龙凯歌二、三组团的新华书店、邮电局、照相馆、沼气人家、海龙德园、横山中学等场馆引入新业态、打造新场景，建设智慧科技大棚、乡村振兴学院（研学营地）等参与性、体验性强的农旅项目和研学课程。成立“凯歌艺术团”，实现《凯歌记忆》市场化运营。深化“1+1+N”研学集群建设，擦亮黄峨古镇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省级研学实践基地品牌，构建全龄研学格局。强化“引流引客”，积极推动“海龙德园”“云鹣山居”“诗意榴庭”等主题民宿引入更多客量客流客源，引导“陶情乐府”音乐火锅、“尚书宴语”特色中餐、“云鹣山居”主题民宿（露营基地）、“诗意榴庭”文化大院等优质业态打捆营销，优势互补，全面提升景区影响力和吸引力。

4.聚焦文遗短板，持续提升保护利用水平

全面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工作。加快编制聚贤镇宗教寺经幢和拦江镇文峰塔、槐荫桥塔以及白马镇蔡家祠堂等4处文保单位保护修缮规划。积极向上争取文物保护项目经费，加快毗卢寺、十圣宫等重点文保单位保护修缮、环境提升。启动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全力推进凯歌公社沼气池遗址、毗卢寺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力争2024年完成石刻文物征集100件（套）以上，为争创国家三级博物馆夯实基础。加强以安居龙居寺摩崖石刻、安岳卧佛院为代表的石刻文化走廊建设，打造巴蜀石刻文化新站点。提高重点非遗项目传承利用水平，积极推进遂宁竹编、石工号子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5.聚焦品牌引领，赋能区域文旅协同合作

持续深挖沼气能源革命文化、黄峨家廉文化、英雄红色文化，打造安居特色文化IP符号，全力推动省级智慧广电乡村工程试点创建，全力推动“玉丰镇金鸡村”争创天府旅游名村，“海龙德园”争创天府旅游名宿，拦江镇、西眉镇和三家镇长乐村、东禅镇先华村争创省级乡村文化振兴样板镇村。依托川渝泛琼江流域文化旅游联盟，联动潼南、铜梁、简阳、乐至、安岳等川渝毗邻县（市、区），共同打造城市休闲、红色感恩、乡愁体验等川渝精品研学旅行课程，联手共建全省知名文旅品牌。持续巩固与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红河州开远市、保山市隆阳区和成都市新都区、宜宾市江安县等跨区域合作，形成内联外畅的文旅产业区域联动发展格局。大力推动“安安故事会”幼儿绘本品牌活动争创四川省“四个一批”优秀服务案例。持续打磨提升非遗音乐剧《石工号子》、情景音乐剧《凯歌记忆》、大型家廉文化历史川剧《青山依旧在》，推动《青山依旧在》全国巡演并全力争取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

6.聚焦行业监管，加速优化文旅消费环境

深化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专项行动、“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服务质量，治理风险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专项行动、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加大文旅行业安全生产日常监管力度，强化监管频次、逗硬排查整治。组织公安、消防、市场监管、住建等部门围绕“九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场所、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特种设备、燃气安全等领域专项联合执法检查，抓好隐患排查治理，确保整改“全闭环”，安全隐患“全清零”。落实《全区文化和旅游行业查摆整治安全领域“四重四轻”作风问题实施方案》要求，切实整治安全领域“四重四轻”作风问题，有效提升全区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森林防灭火履职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文旅市场监管，加强日常检查、专项整治、部门协作，依法查处文旅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围绕禁毒工作目标责任，抓实宣传教育，严格线索排查，筑牢禁毒防线。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深入开展“八五”普法和“法律七进”等宣传活动，切实增强文旅市场普法实效。

7.聚焦机关建设，提振干部作风党风政风

扛牢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把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局党组每半年听取1次党风廉政建设报告，每年至少开展1次廉政谈话，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切实加强意识形态的管理和引导，充分发挥沼气能源革命文化、黄峨家廉文化、英雄红色文化的示范引领作用，深化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持续激发文旅队伍活力，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营造良好人才生态环境的十条措施》，完善“引、育、用、留”机制链条，通过“遂州英才”“校地合作”“本地培育”等方式，引进高层次人才、吸引高校人才、振兴本地人才，不断提升干部队伍建设水平，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区文化广电旅游局下属二级预算单位8个，其中行政单位0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1个，其他事业单位7个。主要包括：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区文化馆、区图书馆、区博物馆（区文物保护所）、区广播电视发射台、区少儿图书馆和区美术馆。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区文化广电旅游局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上年结转；支出包括：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城乡社区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区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收支总预算1400.37万元，较2023年收支预算总数减少2295.26万元，减少62.11%。主要是2024年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066.21元，比2023年减少1748.5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2.12万元，比2023年增加8.85万元；卫生健康支出49.87万元，比2023年增加2.09万元；城乡社区支出69.47万元，比2023年增加9.16万元；农林水支出0万元，比2023年减少569.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62.70万元，比2023年增加2.38万元。

（一）收入预算情况

区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收入预算1400.37万元，其中：上年结转291.21万元，占20.8%；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109.17万元，占79.2%。

（二）支出预算情况

区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支出预算1400.3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83.17万元，占63.07%；项目支出517.2万元，占36.93%。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区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收支总预算1400.37万元，较2023年收支预算总数减少2295.26万元，减少62.11%。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支1330.90万元，比2023年减少2304.43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69.47万元，比2023年增加9.16万元。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109.16万元、上年结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21.74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69.47万元；支出包括：基本支出883.17万元，项目支出517.2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区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支总预算1330.90万元，较2023年收支预算总数减少2304.43万元，减少63.39%。主要是2024年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066.21元，比2023年减少1748.5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2.12万元，比2023年增加8.85万元；卫生健康支出49.87万元，比2023年增加2.09万元；农林水支出0万元，比2023年减少569.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62.70万元，比2023年增加2.38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066.21万元，占80.1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2.12万元，占11.43%；卫生健康支出49.87万元，占3.75%；住房保障支出62.70万元，占4.71%。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行政运行（项）2024年预算数为251.80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2.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文化活动（项）2024年预算数为50万元，主要用于：反映举办大型文化艺术活动的支出。
3.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群众文化（项）2024年预算数为10万元，主要用于：群众文化方面的支出，包括基层文化馆（站）、群众艺术馆支出等。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项）2024年预算数为416.68万元，主要用于：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支出。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物（款）文物保护（项）2024年预算数为6万元，主要用于：反映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方面的支出。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广播电视（款）其他广播电视支出（项）2024年预算数为330.90万元，主要用于：反映其他用于广播电视方面的支出。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广播电视（款）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项）2024年预算数为0.84万元，主要用于：反映其他用于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方面的支出。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行政单位离退休（项）2024年预算数为72.35万元，主要用于：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4年预算数为74.26万元，主要用于：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1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2024年预算数为5.52万元，主要用于：反映其他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11.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行政单位医疗（项）2024年预算数为14.13万元，主要用于：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12.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事业单位医疗（项）2024年预算数为22.43万元，主要用于：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13.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公务员医疗补助（项）2024年预算数为13.30万元，主要用于：反映财政部门安排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
14.住房保障支出（类） 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24年预算数为62.70万元，主要用于：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区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883.17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790.40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住房公积金。

公用经费92.77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区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4.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4.8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

（一）2024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0万元，与2023年预算持平。2024年未安排国公出国（境）经费预算。
（二）2024年公务接待费预算4.8万元，较2023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2024年我单位继续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公务接待开支，严禁超标准接待。

2024年公务接待费计划用于文化广电旅游事业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开支的用餐费等。

（三）2024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0万元，与2023年预算持平。我单位公务用车由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安排调度，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不在我单位进行预算。

我单位现有公务用车0辆，其中：轿车0辆，越野车0辆，大型客、货车0辆。

2024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

2024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

八、“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区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财政拨款预算数13.00万元，其中：会议费0万元，培训费0万元，差旅费13.00万元。

（一）会议费与2023年预算持平。2024年未预算会议费。

（二）培训费与2023年预算持平。2024年未预算培训费。

（三）差旅费2024年预算13万元，较2023年减少5.45万元，减少29.54%。主要原因是2024年加强差旅费报销管理，严格控制差旅费支出，继续厉行节约，缩减开支，反对浪费。

九、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区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69.4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0万元，项目支出69.47万元。

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区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4年，区文化广电旅游局及下属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区文化馆、区图书馆、区博物馆（区文物保护所）、区广播电视发射台、区少儿图书馆和区美术馆等1个行政单位及下属1个参公管理事业单位、7个其他事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92.77万元，较2023预算增加34.43万元，增长59.02%。主要原因为2023年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员交通补贴合计37.75万元预算下至人员经费，2024年此三项合计33.15万元预算调整至公用经费，导致2024年公用经费增长幅度较大。
（二）政府采购情况

区文化广电旅游局2024年政府采购预算116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底，区文化广电旅游局所属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0辆，其中，地厅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定向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套）。

2024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四）预算绩效情况
2024年区文化广电旅游局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32个，涉及预算1109.17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20个，涉及预算790.39万元；运转类项目8个，涉及预算92.77万元；特定目标类项目4个，涉及预算226万元。

十二、名词解释
1.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区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 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3. 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 “三公”经费：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部门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部门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部门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6. 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一般设备购置费等费用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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